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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石油金融大厦B座四层会议室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 召集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林先生
6.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石油集团资

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674人，代表股份10,109,035,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9634%。其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2人，代表股份242,742,6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0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

决的股东共计1,672人，代表股份9,866,292,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433%。
2. 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2. 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98,403,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8%；反对 9,925,

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2%；弃权705,4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8,031,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094%；反对 9,925,7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49%；弃权705,4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7%。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98,974,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5%；反对 9,348,

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5%；弃权712,1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8,601,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528%；反对 9,348,5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39%；弃权712,1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2%。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98,850,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2%；反对 9,478,

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8%；弃权706,7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8,477,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126%；反对 9,478,2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02%；弃权706,7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1%。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98,923,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0%；反对 9,375,

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735,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8,551,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957%；反对 9,375,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43%；弃权735,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1%。

（5）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98,902,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8%；反对 9,446,

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弃权686,3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8,529,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715%；反对 9,446,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44%；弃权686,3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1%。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97,743,1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3%；反对10,514,

6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0%；弃权777,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370,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641%；反对10,514,6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91%；弃权777,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68%。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出的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高怡敏、王婷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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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90号棕榈泉国际中心B座21楼公司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全体董事推举，由董事陈岳忠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4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92,598,1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2.3158%。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为57,965,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26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41人，代表股份数为134,632,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2.5898%。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41人，代表股份数7,749,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03%。
（4）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参加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的田晶、夏浩云律师通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总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
决

同意

票数

187,457,850

票数

2,609,5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7.331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3.6718%

反对

票数

2,382,100

票数

2,382,1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2368%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0.7376%

弃权

票数

2,758,200

票数

2,758,2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432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5.5906%

2.00《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总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
决

同意

票数

187,451,350

票数

2,603,0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7.3277%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3.5880%

反对

票数

2,387,500

票数

2,387,5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2396%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0.8072%

弃权

票数

2,759,300

票数

2,759,3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4327%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5.6048%

3.00《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总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
决

同意

票数

187,427,050

票数

2,578,7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7.315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3.2744%

反对

票数

4,808,800

票数

4,808,8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2.4968%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62.0506%

弃权

票数

362,300

票数

362,3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0.188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6750%

4.00《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总表决

同意

票数

187,446,15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7.3250%

反对

票数

4,792,0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2.4881%

弃权

票数

360,0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0.1869%

中小投资者表
决

票数

2,597,8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3.5209%

票数

4,792,0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61.8339%

票数

360,0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6453%

5.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类型

总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
决

同意

票数

187,444,750

票数

2,596,4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7.3243%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3.5028%

反对

票数

4,785,300

票数

4,785,3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2.4846%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61.7474%

弃权

票数

368,100

票数

368,1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0.1911%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7498%

6.00《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总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
决

同意

票数

187,391,050

票数

2,542,7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7.2964%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2.8099%

反对

票数

4,812,400

票数

4,812,4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2.4987%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62.0971%

弃权

票数

394,700

票数

394,7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0.2049%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5.0930%

7.00《关于新增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北

大医疗产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疗”）为公司关联股东，持有公司股份57,958,375股，
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总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
决

同意

票数

131,871,175

票数

4,981,2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7.9437%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64.2752%

反对

票数

2,395,000

票数

2,395,0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7788%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0.9040%

弃权

票数

373,600

票数

373,6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0.2775%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8208%

8.00《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北

大医疗为公司关联股东，持有公司股份57,958,375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总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
决

同意

票数

131,850,275

票数

4,960,3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7.9282%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64.0055%

反对

票数

2,419,500

票数

2,419,5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7970%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1.2202%

弃权

票数

370,000

票数

370,0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0.2748%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7743%

9.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情况：

表决类型

总表决

中小投资者表
决

同意

票数

190,142,050

票数

5,293,7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98.7248%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68.3076%

反对

票数

2,085,500

票数

2,085,5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0828%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6.9104%

弃权

票数

370,600

票数

370,600

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0.1924%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78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田晶、

夏浩云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的结论意见为：“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
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1331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6-027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016,255股不参与本

次权益分派。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2,891,8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
016,255股后的101,875,6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80元（含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总额 69,275,429.76元（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结果为
准），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含税）=现金红利总额÷总股本=69,275,429.76元÷102,891,887股=0.6732836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
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6732836。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同意以公司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库存股
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若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到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
整现金股利分配总额，具体以实际派发金额为准。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2,891,8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016,255股

后的101,875,6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8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
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1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1.36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68元；持股超过 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016,255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股东账号
08*****705
08*****406
08*****875
06*****818
06*****364
08*****930
08*****957
08*****874
08*****966

股东名称
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瑞进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昌都市杰威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控股股东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成都瑞进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一致行动人昌都市杰威特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价格将根据二级市场价格

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本企
业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完成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
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2、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实施本次分红派息，应对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含税）=现金红利总额÷总股本=69,275,429.76元÷102,891,887股=0.6732836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
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6732836。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
联系人：谯莉
咨询电话：028-85887067 传真电话：028-8588706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301029 证券简称：怡合达 公告编号：2026-023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 5月
20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具体方案为：公司以截至目前总股本634,202,7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4.9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314,564,545.15元（含税）。本年度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按照现金分红比例不变，对利润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634,202,712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9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4.464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99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96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6

股东账号
01*****834
09*****075
02*****437
02*****729
01*****861
08*****970

股东名称
金立国
金立国
张红

李锦良
温信英

伟盈新能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承诺的最低减持价将作相应的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尾桃园二路33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美琪
咨询电话：0769-82886777-785
传真电话：0769-8288103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6-045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担保对象唐钢美锦（唐山）煤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钢美锦”）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对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担保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唐钢美锦向河北滦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滦州农商

行”）申请借款5,800万元，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滦州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保证
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同意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公
司控股子公司均可在此预计担保额度内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信或开展其他

融资业务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1月1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及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山西美锦
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唐钢美锦（唐
山）煤化工有

限公司

担保方持
股比例

55%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106.73%

本次担保前
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5,800.00

5,800.00

本次使用担
保额度

5,800.00

5,800.00

本次担保后
剩余年度预
计担保额度

364,200.00

364,200.00

本次担保后
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11,600.00

11,600.00

本次使用担保额度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比

例

0.44%

0.44%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钢美锦（唐山）煤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辉；
成立日期：2012-08-24；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2305267770XU；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滦县司家营循环经济园区；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炼焦；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

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化肥销售；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经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碳减排、
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标准化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玻
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合成纤维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
人的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租赁；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自
来水生产与供应；燃气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肥料生产；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5%，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5%。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5年12月31日，资产合计206,942.10万元，负债合计219,755.28万元，流动负债合计219,

755.28万元，金融机构借款合计5,800.00万元，净资产-12,813.18万元；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8,
915.01万元，利润总额-16,678.08万元，净利润-13,931.79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资产合计 188,332.77万元，负债合计 201,000.30万元，流动负债合计 201,
000.30万元，金融机构借款合计5,800.00万元，净资产-12,667.53万元；202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67,
083.64万元，利润总额-235.75万元，净利润-143.73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唐钢美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本公告“一、（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唐钢美锦生产经营需要，有助于子公司高效、顺畅
地筹集资金，鉴于被担保对象唐钢美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且唐钢美锦第二大股东此前已累计向

其提供借款60,426.13万元，因此公司本次对该笔银行借款提供全额担保。本次被担保对象为控股子
公司，公司对上述子公司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重大方面均能有效控制，风险处于公司有效
控制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经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预计担保额

度还剩364,200.00万元；公司对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25,870.2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55.45%；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8,620.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0.6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
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滦州农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75 证券简称：盛景微 公告编号：2026-021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2026年2月12日分别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
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确保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近日，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理财产品类型

可转让大额存单

理财金额

1,000.00

赎回本金

1,000.00

理财收益

3.4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本金及收益均已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375 证券简称：盛景微 公告编号：2026-022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6年5月25日14:00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8）。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司将

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
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
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
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
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
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6-037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

年5月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

每股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至下一年度。

2、上述分配方案从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余额为 0 股。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内容与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 835,935,17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 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 元；持股超

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 年 5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 年 5月 29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6 年 5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6年 5 月 29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806

08*****237

08*****154

08*****235

股东名称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金润（香港）有限公司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大农港路1216号 咨询联系人：毛一恺
咨询电话：0571-85387519 传真电话：0571-8538759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公告编号：2026-015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1820号）核准同意，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0,722,891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499,999,
995.30元；截至2022年10月28日止，公司已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付扣除承销费用（含税）的
募集资金1,487,999,995.3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0月28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且已经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年 10月 28日出具《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第 2-
00085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2025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
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22年11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使用专户，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蚌埠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蚌埠禹会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国显科技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深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
证专款专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开户主体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国显科技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蚌埠分行营

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

埠禹会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蚌埠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深南支行

银行账号

637110339

3430060200130003116
50

1801007880120000171
4

337100100100385929

专户用途

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

超薄柔性玻璃（UTG）二期项
目

深圳国显新型显示研发基地项
目

深圳国显新型显示研发基地项
目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后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后续管理情况
截 至 本 公 告 披 露 日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开 立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银 行 账 号 为 637110339、

18010078801200001714、337100100100385929）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
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时的余额均已全
部转入公司账户。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蚌埠分行营业部、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28 证券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6-025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3日、2026年4月23日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备案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
年3月24日、2026年4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登记事项
注册资本

变更前
51256.5434万元

变更后
51330.9812万元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二、本次工商登记变更后公司《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名称：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0738598678Q
注册资本：人民币51330.9812万元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2年05月23日

法定代表人：许荣煌

住所：台山市台城长兴路9、11号

经营范围：医药制造业（凭有效《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保健品生产；医疗器械、日用品批发；技

术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7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顾裕梅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315,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4%）的高级管理人员顾裕梅女士计划在本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78,
7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1%）。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总会计师顾裕梅女士出具的《关
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顾裕梅

职务
总会计师

持股数量（股）
315,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

持有无限售股份数量（股）
78,750

二、本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4、减持数量及比例：顾裕梅女士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8,750股（如果可出售数量减少，以

减少后的可出售数量为准），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9月

14日），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实施时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裕梅女士没有关于买入或卖出公司股份的承诺事项，也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买入或卖出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上述股东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高管顾裕梅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